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審核表(詳表)
	出國報告名稱：

	出國人姓名（2人以上，以1人為代表）
	職稱
	服務單位

	
	
	

	出國類別
	□考察 □進修 □研究 □實習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（例如國際會議、業務接洽、參展、領獎等）

	出國屬性
	□科技與生活 □警消與公安 □教育與體育 □經濟與就業
□道路與交通 □社福與醫療 □環保與永續 □觀光與文化
□都市規劃與發展 □市政交流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出國期間
	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	報告繳交日期
	  年  月  日
(由審核人員填寫)

	年度出國計畫
	□是，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
原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增或變更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審核項目
	出國人員自我檢核
	主辦機關審核

	1、 期限依限繳交出國報告
	☐
	☐

	2、 符合原核定出國計畫
	☐
	☐

	3、 非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
	☐
	☐

	4、 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
	☐
	☐

	5、 格式及內容完整（格式依規定辦理，內文應具備目的、過程、心得、建議及附件等項目）
	
	

	(1) 目的
請清楚闡述本次出國計畫之核心目標與緣由，建議應涵蓋以下內容：
	
	

	1. 計畫名稱與單位，並明確列出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或邀請單位名稱，以利辨識計畫發起與協力來源。
	☐
	☐

	2. 背景與動機，例如：因應中央或地方政策推動需求、學習國際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、解決現行業務執行上的困境或瓶頸等。
	☐
	☐

	3. 主題明確，應清楚界定此次考察或研習之核心議題或主軸，例如：「智慧城市公共交通系統」、「長者長期照護模式」等。
	☐
	☐

	4. 預期成果，例如：深入了解特定國家或城市在相關議題的制度設計與實施方式、學習創新技術或營運模式、建立與國外機構之合作交流基礎等。
	☐
	☐

	5. 政策連結性，例如：說明此次出國主題如何對應市政發展方向、年度工作重點或中長程施政規劃，以彰顯本次出國計畫對政策落實與業務推進之助益。
	☐
	☐

	(2) 過程
請詳實記錄出國期間的執行歷程，呈現完整時間軸與活動內容，撰寫建議如下：
	
	

	1. 行程資訊完整性：列出實際出國期間、國家、城市及參訪機關等資訊，並確認是否與核定內容一致。
	☐
	☐

	2. 每日行程清晰具體：以時間順序條列每日活動，明確標示參訪單位、活動性質（會議／簡報／導覽等）、時間安排及參與人員。
	☐
	☐

	3. 參訪機關背景說明：簡要介紹各參訪機關之背景、性質與此次交流目的，並說明對口單位或交流人員。
	☐
	☐

	4. 活動重點明確化：說明各活動主軸與核心議題，例如會談重點、簡報摘要、導覽重點等內容。
	☐
	☐

	5. 訪問過程紀錄：針對每個參訪單位，詳述會談或研習的重點內容，包括：
(1) 核心議題：討論了哪些核心問題？
(2) 對方簡報內容：對方分享了哪些關鍵資訊或技術？
(3) 問答互動：雙方交流了哪些重要觀點或經驗？
	☐
	☐

	6. 行程異動說明：如有更動（如更換參訪單位、時間調整、活動取消等），應具體說明異動原因及對整體計畫之影響。
	☐
	☐

	(3) 心得
出國報告的核心價值，應聚焦於觀察、反思與領悟，避免重複記述參訪行程。內容應結合出國主題與實務經驗，提出具啟發性的省思與具體建議。建議可從以下面向撰寫：
	
	

	1. 原計畫對照與新觀點：說明實際參訪內容與原計畫預期之差異，是否有出乎意料的發現、新觀點或更深層的理解。
	☐
	☐

	2. 實務收穫與啟發：具體描述印象深刻的技術、制度或管理方法，並分析其對本機關業務的啟發與應用潛力。
	☐
	☐

	3. 國內借鏡與反思：評估國外經驗是否可行於本市或本機關現行作業，有哪些具參考價值的做法、制度或流程值得引進或調整。
	☐
	☐

	4. 專業能力或視野成長：說明此次參訪如何增進自身專業知識、國際視野或跨文化理解，並反映其對未來業務精進的助益。

	☐
	☐

	(4) 建議
應提出具體且可行的行動方案，將「心得」中之觀察與省思，轉化為對本機關施政具有實質助益之建議。建議內容應避免空泛抽象，並以條列方式清楚呈現，撰寫建議如下：
	
	

	1. 條列具體建議（2–5項）：每項建議應明確且具體，明示建議內容與方向，例如：「引進○○國之數位管理系統」、「修訂本市社福補助審查流程」、「建立與○○市政府長期交流合作機制」等。
	☐
	☐

	2. 必要性與背景：簡要說明該項建議之提出原因，並說明其對本府施政、機關業務或市政發展之重要性與迫切性。
	☐
	☐

	3. 執行方式與配套：說明建議具體可行的實施方式，是否已有先期基礎、所需資源與人力，以及落實所需之協作或制度調整等配套條件。
	☐
	☐

	4. 預期效益與政策連結：分析建議項目可能帶來之正面成效，例如提升行政效率、優化服務流程、促進跨局處資源整合、節省經費成本、回應民眾需求或強化施政品質，並說明其與本府政策目標之連結性。
	☐
	☐

	(5) 附件
附件為報告之補充資料，目的在於提供實質佐證與參考依據，無須撰寫段落文字，惟應完整條列與整理相關內容，建議包含下列類型資料：
	
	

	1. 參訪機關提供之資料：例如會議簡報、導覽手冊、組織簡介、宣傳品等，應酌附簡要說明資料性質與用途。
	☐
	☐

	2. 交流紀錄文件：包含會議議程等，作為交流聯繫與實際參與之佐證。
	☐
	☐

	3. 自行蒐集之補充資料：如法規條文、研究報告、統計數據、媒體報導等，應清楚標示資料來源與蒐集方式，以利後續查核或引用。
	☐
	☐

	4. 具代表性之照片：建議挑選最具說服力與活動代表性之照片數張，並搭配簡要圖說，說明場景、活動性質與參與人員角色。
	☐
	☐

	6、 
退回補正，原因：
	(1) 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
	
	☐

	7、 
	(2)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 
	
	☐

	8、 
	(3)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全部或部分內容
	
	☐

	9、 
	(4) 格式或內容未依規定辦理
	
	☐

	10、 
	(5) 其他_______________
	
	☐

	11、 
建議具參考價值
	(1) 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
	☐
	☐

	
	(2) 送上級機關參考
	☐
	☐

	12、 
公開發表：
	(1) 傳至本府全球資訊網內公務出國報告專區
	☐
	☐

	
	(2) 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（說明會）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
	☐
	☐

	
	(3)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
	☐
	☐

	
	(4) 其他_______________
	☐
	☐

	13、 其他處理意見及方式：_______________
	☐
	☐

	出國人員核章
(2人以上，得以1人為代表)
	審核人員核章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機關首長

	
	
	
	
	





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審核表(簡表)
	※適用簡表以性質單純之出國案件為限，類別包括比賽、表演、競技、學生教育旅行或其他。

	出國報告名稱：

	出國人姓名（2人以上，以1人為代表）
	職稱
	服務單位

	
	
	

	其    他
出國類別
	□比賽□表演□競技□學生教育旅行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
	出國屬性
	□科技與生活 □警消與公安 □教育與體育 □經濟與就業
□道路與交通 □社福與醫療 □環保與永續 □觀光與文化
□都市規劃與發展 □市政交流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出國期間
	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	報告繳交日期
	  年  月  日
(由審核人員填寫)

	年度出國計畫
	□是，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
原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增或變更計畫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審核項目
	審核細項
	出國人員
自我檢核
	主辦機關審核

	1、 期限依限繳交出國報告
	☐
	☐

	2、 符合原核定出國計畫
	☐
	☐

	3、 非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
	☐
	☐

	4、 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
	☐
	☐

	5、 格式及內容完整（格式依規定辦理，內文應具備目的、過程、心得、建議及附件等項目）
	
	

	(1) 目的：原定計畫目標，包括主題及緣起。
	☐
	☐

	(2) 過程：依計畫執行的經過，包括參訪單位及訪問過程。
	☐
	☐

	(3) 心得：與出國主題及參訪過程相關之省思。
	☐
	☐

	(4) 建議：與出國主題及本市施政相關之具體建議事項。
	☐
	☐

	(5) 附件：與參訪過程相關或自國外攜回具參考價值之相關資料。
	☐
	☐

	6、 
退回補正原因
	(1) 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
	
	☐

	7、 
	(2)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
	
	☐

	8、 
	(3)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全部或部分內容
	
	☐

	9、 
	(4) 格式或內容未依規定辦理
	
	☐

	10、 
	(5) 其他_______________
	
	☐

	11、 
建議具參考價值
	(1) 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
	☐
	☐

	
	(2) 送上級機關參考
	☐
	☐

	12、 
公開發表
	(1) 傳至本府全球資訊網內公務出國報告專區
	☐
	☐

	
	(2) 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（說明會）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
	☐
	☐

	
	(3)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
	☐
	☐

	
	(4) 其他_______________
	☐
	☐

	13、 其他處理意見及方式：_______________
	☐
	☐

	出國人員核章
(2人以上，得以1人為代表)
	審核人員核章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機關首長

	
	
	
	
	




